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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医保发〔2020〕13 号

舟山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

2020 年医保基金监管工作的通知

为深入贯彻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

革的意见》、《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 2020 年医保基金

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医保发〔2020〕6 号）精神，加强基金

运行管理，健全基金监管长效机制，持续打击欺诈骗保,加快

信息化基础建设，有效维护医保基金安全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现就做好 2020 年度医保基金监管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主要目标

建立完善全市统一的医保基金监督检查制度，大力推进

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，探索建立基金绩效评估体系。全年现

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不少于 120 家，所有定点零售药店、社

区卫生服务中心（乡镇卫生院）、门诊部（诊所）全覆盖，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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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机构内控制度、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

项目自查自纠检查工作。推动各县（区）医保行业组织全面

建成，基金监管执法更加规范，基金监管基础更加扎实。

二、监管方式和监管范围

加强数据分析筛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，通过自查自纠和

抽查复查、联合检查、交叉检查、专项检查和委托第三方等

方式，加强对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行为监管，确保医保基

金运行安全。监管数据以 2019 年度医保运行数据为主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组织开展医保基金专项治理

1.开展医保经办服务机构治理。5 月底前，全市各医保经

办服务机构完成内控制度、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项目自查自

纠检查工作并上报自查报告；6 月底前，市局完成对全市各医

保经办服务机构自查自纠的抽查复查工作并上报省局，同时

迎接省局的抽查复查。主要包括组织实施、政策完善、业务

运行、财务管理、信息系统、内部控制、基金监督等 7 个方

面的内容。重点治理内控制度不健全、履约检查不到位、违

规办理医保待遇和支付医保费用、虚假参保和缴费、不按规

定核准缴费基数、违规拖欠定点医药机构费用以及内部人员

“监守自盗”、内外勾结等行为。

2.开展定点公立医疗机构治理。按照实施基金监管三年

行动计划安排，继续开展全市公立医疗机构自查自纠工作。

结合2019年省局关于定点公立医疗机构自查自纠工作常见的

违规行为，组织完成对全市公立医院抽查工作。重点对自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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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纠走过场、查找问题不认真、问题发现不多、被投诉举报

多、执行医保政策不到位的定点公立医疗机构进行检查，7

月初至 11 月前完成。

3.开展联合检查。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依托行政执法

平台，对全市定点非公立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开展“双

随机一公开” 抽查检查，抽查比例不低于 5%。

4.完成对定点零售药店现场检查全覆盖。定点零售药店

检查在 2019 年专项检查的基础上，采取线上审核和线下检查

相结合、数据分析筛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、日常巡查和突击

检查相结合等方式，完成对定点零售药店现场检查全覆盖。5

月底前，各县（区）完成本辖区定点零售药店的检查工作并

上报检查报告。

5.开展专项检查，完成对全市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乡

镇卫生院）、门诊部（诊所）的检查。5 月份确定第三方机构

并签订协议，同时完成数据分析筛查工作；9 月底前，完成对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乡镇卫生院）、门诊部（诊所）专项检查

工作并作出处理结果。

（二）开展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

根据浙医保办发〔2020〕8 号文件精神，4 月份，开展以

“网上宣”、“掌上宣”等宣传方式，以“打击欺诈骗保，维

护基金安全”为主题，以宣传“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相关法律、

法规及政策解读、欺诈骗取医疗障基金行为举报投诉渠道及

举报奖励办法、欺诈骗取医疗障基金典型案例查处情况”为

重点内容的全市集中宣传月活动。4 月中旬前，各县（区）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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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活动方案报市局，5 月中旬前市局将宣传月活动报省局。全

年持续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，达到增强定点医药机构和

参保人员法制意识，树立医保监管队伍的良好形象。

（三）构建医保信用监管责任体系

构建医保信用监管责任体系工作，树立整体智治理念，

以医保医师、定点零售药店为重点，根据省医保局制定的医

保行业信用监管建设方案，建立我市相应医保行业信用监管

评价体系，推动医保行业组织建设，同时加快与省公共信用

信息平台对接，加强评价结果运用，实施联合奖惩。

（四）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

为实现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事项覆盖率达到 100%，掌

上执法率达到 100%，与市场监管、卫健等部门的联合监管占

比达到 5%的工作目标，全面开展医保领域“双随机一公开”

监管；通过建立健全检查对象和检查执法人员名录库，梳理

检查事项，实行抽查事项清单管理，将双随机抽查作为医保

基金日常监管的基本手段和方式，同时加强和市场监管、卫

健等部门的联系。对不同风险等级、信用水平的检查对象采

取差异化分类监管措施，合理确定动态调整抽查比例、频次

和被抽查概率。

（五）加强医保基金预算管理

科学编制医保基金收支预算，完成年度医保基金全市预

算统一编制和审核。研究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提

高医保基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。通过强化内控监管，完善

基金支付审核，完善总额控费预决算制度，规范 DRG 运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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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门诊费用监管，细化审核规则，形成完整的审核结算标

准规范，加大医保支付环节费用审核力度，提升监管水平。

同时完善基金监管要情报告制度，实施好打击欺诈骗保举报

奖励办法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认识。各县（区）要把对医保基金监管

工作作为当前的首要工作，建立长效机制，提高政治站位，

严肃纪律规矩，把握重点，突破难点，高质量的完成 2020 年

工作。

（二）狠抓工作落实。要细化工作任务，明确时间路线

表，确保工作实效。全面落实和强化廉洁自律，公平公正监

管。

（三）强化考核评价。市局要加大对各县（区）医保基

金监管督查指导力度，统筹调度工作进展。建立表扬、通报

批评和考核评优制度。

舟山市医疗保障局

2020 年 4 月 20 日



抄送：市、县（区）医保经办机构

舟山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4月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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